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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資助非政府機構運用額外資助  
進行 2008-2009年度薪酬調整的情況  

 
 
  在福利事務委員會 2009年 1月 12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

討論受資助非政府機構根據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為員工作出的薪酬

調整安排。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法律事務部就以下事項提供意

見： - 
 

(a) 政 府 當 局 要 求 財 務 委 員 會 ( 下 稱 " 財 委 會 ") 批 准 的

2008-200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建議，包含向非政府

機構提供的額外資助款項，由於某些非政府機構把額

外資助款項用於 2008-2009年度薪酬調整以外的目

的，政府當局有否誤導財委會；  
 
(b) 社會福利署署長 (下稱 "署長 ")是否有責任監察額外資

助款項的運用；  
 
(c) 鑒於額外資助款項的預定用途是進行 2008-2009年度

薪酬調整，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是否有法律責任把未使

用的部分退還。  
 
本文件載述法律事務部就以上事項的意見。  
 

《津貼及服務協議》和《整筆撥款手冊》  
 
2.  非政府機構在接受政府的資助之前，會與社會福利署 (下
稱 "社署 ")簽訂《津貼及服務協議》。《津貼及服務協議》內分目 "
資助基準 "訂明，每間非政府機構須遵從最新的《整筆撥款手冊》

(http://www.swd.gov.hk/doc/ngo/LSGManualver2chi.pdf)及社署就資助政策及

程序發出的有效通告內訂定的社會福利資助使用規則。因此，《整

筆撥款手冊》為撥款協議的一部分。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2.14
及 2.15段，在《津貼及服務協議》範疇內，非政府機構可靈活調配

整筆撥款的款項，可應用的範圍包括員工開支及其他運作開支。

《整筆撥款手冊》第 2.15段訂定，非政府機構的管理層可以在評估

需要後，在各個受《津貼及服務協議》管轄的服務單位之間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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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整筆撥款所提供的資源，並由一個成本項目轉撥到另一成本

項目，無須取得社署的批准。《整筆撥款手冊》第 2.13段規定，除

因資助單位的員工薪酬須配合公務員的薪酬調整，而這些調整因

素又沒有計入所提供的整筆撥款內的情況外，整筆撥款款額在年

內不會有所增加。這意味為每年薪酬調整而發放的增補撥款，

屬整筆撥款的一部分。 

 
3.  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4.4段，署長的權力包括在批出

整筆撥款時訂立附帶條件；取閱接受整筆撥款的非政府機構的記

錄和帳目；要求該等機構呈交年度審核帳目和財務報告；甚至在

下述情況下，扣撥或終止整筆撥款和其他資助，即非政府機構未

能 (i)達到合理表現水準； (ii)執行合理和審慎的財務管理或 (iii)遵
守整筆撥款和其他資助的有關規定。將《整筆撥款手冊》第 2.14、
2.15及 4.4段一併理解，非政府機構在調配整筆撥款方面並不擁有

絕對的自由度，而須接受署長的監察。  
 
政府當局有否誤導財委會 

 
4.  財委會在 2008年 7月 14日批准 2008-2009年度公務員薪酬

調整 (FCR(2008-09)37號文件 (d)項 )(下稱 "該建議 ")。有關項目包括

調整受資助機構 (包括非政府機構 )員工 2008-2009年度的薪酬。政

府 當 局 在 財 委 會 FCR(2008-09)37 號 文 件 ( 下 稱 " 財 委 會 文

件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fc/fc/papers/f08-37c.
pdf)內，提供有關該建議的資料。關於資助學校以外的其他資助機

構員工 2008-2009年度的薪酬調整，政府當局在財委會文件第 13段
告知委員  ⎯⎯  
 

"至於資助學校以外的其他資助機構，員工薪酬及

薪酬調整是這些機構與員工的事宜，政府一般不會

介入這些資助機構的員工薪酬釐定或調整事宜。儘

管如此，根據慣常做法，每當公務員薪酬有所調

整，對於那些資助額計算公式中包括按公務員薪酬

調整而變動的因子的資助機構，我們也會相應調整

它們的每年資助額。一般而言，資助機構每年資助

額的相關部分，會按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的加權平

均值作出調整……如這項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告

知該等機構，政府增加資助額的目的，是讓其調整

員工的薪酬，並鼓勵這些機構將有關金額應用於這

項用途。 " 
 
5.  此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 2008年 7月 14日的財委會會議

上作出口頭回覆時，亦重申政府當局在財委會文件第 13段所持的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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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財委會文件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財委會會議上的回

覆看來，在財委會審議該建議期間，當局似乎已向委員解釋額外

資助款項的用途，以及政府當局與非政府機構各自的角色。本部

察悉，財委會文件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口頭回覆均表明，當局

會鼓勵非政府機構按預定目的，把額外資助用作調整員工的薪

酬。至於政府當局的解釋是否充分明確；以及若認為該解釋未夠

充分明確，則有欠清晰的程度是否嚴重至構成誤導效果，則屬判

斷的問題。  
 
社會福利署署長是否有責任監察額外資助款項的運用  
 
7.  在 2008年核准開支預算下，署長是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的

管制人員。因此，作為管制人員，署長須履行《公共財政條例》(第
2章 )下的法定責任，負責監控及管理社會福利資助。《公共財政條

例》第12條訂明，管制人員對其所管制的公帑的運用，須予負責及

交代。此外，《公共財政條例》第13條訂明，每名管制人員須遵從

財政司司長根據第11條所訂立的一切規例及發出的一切指示，並須

向財政司司長交代其所執行的管制人員職責。就這方面，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庫務科於 2004年 9月發出的財務通告第 9/2004號或可資參

考。該份通告題為 "有關管理及控制政府給予資助機構撥款的指

引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c/reports/49a/app_24.pdf)，訂

明管制人員應在考慮到提供公眾服務及運用公帑的經濟效益、效

率和成效後，確保已設立適當的成本控制及監察制度，以監督資

助機構使用公帑的情況。另外，《整筆撥款手冊》第4.1段亦訂定

"須設立一個承擔公眾問責的架構，以確保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

在使用公共資源方面，能透過社會福利署署長承受公眾的問責。 "
因此，根據《公共財政條例》和上述的財務通告，署長有責任監

察額外資助款項的運用。  
 
8.  在 2009年 1月發出的福利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560/08-09(06)號文件 )中，社署向事務委員會解釋，因應捍衛

社會福利大聯盟的投訴，指 19間非政府機構 (下稱 "有關的非政府機

構 ")未有把額外資助款項全數用於調整員工薪酬，社署已向有關的

非政府機構索取其薪酬調整機制的資料。該等非政府機構所提供

的相關資料涵蓋薪酬調整政策、就薪酬調整政策事先向員工進行

的諮詢，以及這些薪酬調整政策是否與各非政府機構現行的人力

資源管理政策及程序一致。經審視上述的相關資料後，社署認為

有關的非政府機構的薪酬調整政策並不涉及誤用公帑，因此它們

並未有偏離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規定。  
 
9.  儘管社署已採取上文所述的行動，然而，委員諒會察悉，

鑒於署長作為管制人員所負有的法定責任，以及署長根據《整筆

撥款手冊》擁有的權力，署長或可就有關誤用額外資助款項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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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採取其他行動。舉例來說，署長可研究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把額

外資助款項重新調配作其他用途的做法，會否觸犯財務通告第

9/2004號第 6.2段所載的任何基本原則。此外，對於有關的非政府

機構把額外資助款項的未使用部分 (餘款 )撥入儲備的情況，署長可

審視有關的非政府機構在財政年度終結時，累積儲備 (包括利息 )
水平是否超過該等機構在該年度內的營運開支的 25%(超出 25%上

限的任何金額，均需在下一財政年度退還政府，除非署長把這個

上限提高 )。  
 
10.  委員亦請察悉，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4.4段，署長有

權在批出整筆撥款時訂立附帶條件。若有清晰的政策限制額外資

助款項只可用作調整薪酬，署長就日後批出的額外資助款項，可

訂立條件或規定，例如就下述事宜訂立條件：非政府機構應如何

就並非用於薪酬調整的餘款提供資料，以及退還未曾用於指定目

的的任何部分款項。  
 
11.  另外，請委員注意，除署長的監察外，非政府機構亦可能

要接受審計署署長就公帑的運用情況進行衡工量値式審計。《整

筆撥款手冊》第 4.13段載述 "對於非政府機構運用公共資源以執行

職務時所達至的經濟效益、效率及成效，審計署署長有權進行他

認為合理的審查。" 此外，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4.12段，如審

計署署長發現非政府機構未能符合整筆撥款及《津貼及服務協議》

的規定及／或沒有審慎地運用公共資源，機構董事局主席及機構

管理層首長可能須與署長一起出席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的研

訊。  
 
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是否有法律責任退還額外資助款項中未使用的

部分  
 
12.  法律事務部根據所獲得的事實及資料，就這問題提供意

見。這問題可從《津貼及服務協議》的條款和衡平法的角度作考

慮。  
 
13.  一如上文第 2段所述，接受社會福利資助的非政府機構須

與社署簽訂《津貼及服務協議》。該文件訂明個別非政府機構提

供的服務範圍及須達致的服務表現標準。關於整筆撥款用途的規

定或監察，《津貼及服務協議》參照《整筆撥款手冊》。此外，

非政府機構每年接受按年資助前，須簽署一份確認書，承諾遵

從《津貼及服務協議》及／或其他有效的相關書信訂明的服務

表現標準和條件。  
 
14.  一如上文第 2段所解釋，《整筆撥款手冊》是社署與各

非政府機構之間協議的一部分。根據《整筆撥款手冊》，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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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機 構 只 在 兩 種 情 況 下 ， 才 須 退 還 整 筆 撥 款 津 助 制 度 下 的 撥

款 ： 即 (1)非政府機構停止營運 (第 4.11段 )及 (2)當財政年度終結

時，累積儲備 (包括利息 )超過非政府機構在該年度內的營運開支的

25%(除 非 非 政 府 機 構 以 充 分 理 由 提 出 申 請 ， 並 獲 署 長 提 高 上

限 )(第 2.33段 )。另一方面，根據《整筆撥款手冊》第 2 .14段，非

政 府 機 構 可 靈 活 調 配 整 筆 撥 款 的 款 項 ( 但 不 包 括 退 休 金 部

分 )， 可 應 用 的 範 圍 包 括 (但 並 不 規 限 於 )員工開支及其他運 作

開支。  
 
15.  在 2008年7月16日，署長向所有非政府機構發出函件 (下稱

"該函件 ")(附件 )。在該函件中，署長告知非政府機構，資助款項

將予調整，以反映 2008-2009年度公務員薪酬的增加，以及闡釋如

何向非政府機構發放額外的資助款項。該函件應為有效的相關書

信之一。署長在該函件中亦表示，預期額外的資助款項會用作調

整非政府機構員工的薪酬。  
 
16.  《津貼及服務協議》或《整筆撥款手冊》並無條文訂明

有關退還沒有用於指定用途的款項。該函件沒有具體提及應如

何處理額外資助款項的任何餘款，亦無明確措辭，說明額外的

資助款項是否只應用作薪酬調整。因此，根據《津貼及服務協

議》、《整筆撥款手冊》和該函件，非政府機構不大可能須承

擔法律責任，退還未使用的部分。  
 
17.  關於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是否有法律責任退還餘款的問

題，亦可從衡平法的角度考慮，即額外的資助款項可能受某種形

式的信託所規限。就本個案的事實而言，在各種不同形式的信託

當中，Quistclose信託可能相關。Quistclose信託的概念源於英格蘭

的一宗案例 (Barclays Bank Ltd. v Quistclose Investments Ltd. [1968] 3 All 
E.R. 651.)(下稱 "Quistclose案例 ")。Quistclose案例的原則，在新加

坡高等法院一案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v Children's Media Ltd. 
And others [2008] 3 SLR 981)中清晰地被訂定為： "當甲方向乙方

提供款項，而雙方的共同意向是該筆款項只用作某指定用途，當

中所隱含 (如無任何相反意向 )的規定是，若該筆款項最終無法用於

指定用途時，則應退還，而該項安排會引致出現受信或信託關

係 "。新加坡的個案是與合約爭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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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Quistclose 案 例 涉 及 商 業 貸 款 。 雖 然 若 干 判 例 顯 示 ，

Quistclose案例的原則並非只適用於貸款安排 1，本部並未察覺有任

何案例直接涉及討回政府資助金。  
 
19.  受限制於上一段提述的不確定之處的情況下，若任何一方

如欲試圖把Quistclose信託援引至現時的情況，則須確立雙方有共

同意向，把有關的額外資助款項只用作薪酬調整。就這方面而言，

署長發出的該函件與此相關。  
 
20.  該函件關乎 2008-200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以及對非政

府機構的資助款項作出的相應調整。署長在該函件的結論部分表

示，"因應 2008-2009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而增撥的資助款項，是用

作調整資助機構內資助員工的薪酬。我們預期這些款項會用於調

整貴機構的員工薪酬 "。本部察悉，當署長提及調整非政府機構員

工薪酬時，並沒有使用任何命令式用語，例如 "必須 "、 "須 "、 "規
定 "或 "只供……之用 "。這或許會令人認為，額外資助款項並非強

制或只供用作薪酬調整。此外，署長在該函件第 4段表示， "我們

計劃在 2008年9月向個別非政府機構發放 4至9月份的額外撥款，而

其後數額的額外撥款，會計入每月／每季的一般撥款內 "。法律事

務部理解，社署持續向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提供額外的資助款項，

而該筆款項計入每月／每季的一般撥款內。因此，該項安排可反

映額外的資助款項並非預定只用作薪酬調整。再者，署長在該函

件中亦表示， "非政府機構在決定員工薪酬事宜方面具有自主

權 "(粗體為本部所加 )，若按這說法作出考慮，則令人質疑當局是

否有意把額外資助款項只用作薪酬調整。  
 
21.  扼要而言，即使政府當局試圖援引Quistclose案例以追討

額外的資助款項，仍須確定向非政府機構發放額外資助款項時，

雙方有共同意向把該筆款項只用作薪酬調整。然而，該函件的內

容及整筆撥款津助制度的運作令人質疑該意向能否確立。因此，

根據任何形式信託要求退還任何未使用的部分，似乎不大可能會

成功。  
 
結論 

 
22.  總括而言，關於第 1(a)段的問題，政府當局的聲稱中，包

括會鼓勵非政府機構將額外資助款項用作薪酬調整，其立場是否

模糊不清，以致誤導委員對額外資助款項的用途有所誤解，此事

                                                 
1  在 Singapore Tourism Board v  Children's  Media Ltd.  And others  [2008] 3  SLR 

981 一案中，新加坡高等法院拒絕接納有關 Quistc lose 信託僅適用於貸款安排的

陳 詞 。 在 香 港 的 一 宗 案 例 (Typhoon 8 Research Ltd.  v .  Seapower Resources 
In ternat ional Ltd .  & others,  CACV 2980/2001 (unrepor ted))中，香港高等法院上

訴法庭裁定，原告人 (作為租客 )支付的租金按金受到 Quistc lose 信託的規限，並

不構成已破產的被告 (業主 )的資產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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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待委員判斷。關於第 1(b)段的問題，署長在《公共財政條例》及

財務通告第 9/2004號下應有法定責任，監察發放予非政府機構的額

外資助款項的用途。關於第 1(c)段的問題，根據任何協議或任何形

式信託要求退還任何未使用的部分，不大可能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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